附件2 
评分标准
	序号
	项目
	分值
	评分标准
	需提供资料

	1
	报名单位资质
	1
	评价资质：报名单位按照财政部出台的财监〔2021〕4号《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业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的要求，上传相关技术资料至财政部的管理平台，并通过主管财政部门审核，得1分，否则不得分。
	提供财政部系统审核截屏。

	2
	团队成员
	1
	报名单位本项目拟投入的本单位负责人是高端绩效评价人才或注册会计师，每投入1名得0.2分。
	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及社保缴交证明。

	
	
	1
	团队人员不少于3人。报名单位拟投入本项目的团队人员参加过各级财政部门（含所属事业单位）或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或行业协会等举办的预算绩效管理相关业务培训或学习，以上要求均符合得1分，否则不得分。
	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及社保缴交证明。

	3
	历史业绩
	1
	根据报名单位在近3年内参加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工作情况，按以下要求进行评分:
(1)参加过区县财政局组织的财政重点评价相关工作的，每参加1次得0.1分，上限0.4分，加满为止；
(2) 参加过市财政局单位组织的财政重点评价工作的，每参加1次得0.1分，上限0.4分，加满为止；
(3) 参加过市、区县部门单位组织的部门评价相关工作的，每参加1次得0.1分，上限0.2分，加满为止。
	(1)提供服务合同的首页及签字页；
(2)能够证明该业绩项目已经业主单位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明文件。如未按照要求提供该项目业绩证明资料的，评审小组对该项业绩将不予采信。

	
	
	1
	报名单位承接过的预算绩效评价项目报告获得设区市级及以上财政部门或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领导肯定批示（如通知、公示、感谢信等），得1分，否则不得分。
	提供肯定批示（如通知、公示、感谢信等）。

	4
	工作方案
	2
	对报名单位提供的工作方案进行评审，按以下要求进行评分:
(1) 工作方案与评价需求存在一定偏差，预计实现评价目的存在一定难度的，不得分；
(2) 工作方案较具体完善、合理可行，基本可实现评价目的的，得1分；
(3) 工作方案具体完善、合理可行，可较好地实现评价目的的，得2分。
	提供工作方案。

	
	
	1
	（1） 会运用大数据分析系统或公众评议大数据分析系统的，得0.5分；
（2） [bookmark: OLE_LINK1]有利于评价工作的辅助软件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得0.5分。
	（1） 提供工作方案或说明；
（2） 相关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

	5
	报价
	2
	取各供应商报价的最低值为基准价，计算基准价与供应商报价的比值，得出该项分值。
	报价函。

	合    计
	10
	-

	备注:本次综合评分法按评审后综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得分相同的，按最后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综合得分且最后报价相同的，采用随机抽取确定。



